Lord 主 參基督論（Chris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282,Name=Christology 基督論}）；神（God{\LinkToBook:TopicID=509,Name=God 神}）；耶穌（Jesus{\LinkToBook:TopicID=657,Name=Jesus 耶穌}）。
Love 愛 基督把人完整的責任撮述為愛神，和愛人如己（太二十二34～40）；但什麼是愛呢？
不同的「愛」
舊約用來描述愛的希伯來詞語，最常見的是'a{he{b，它的含義就和英文（love）或中文的一樣廣泛；但希臘文卻用不同的詞語來描寫不同的愛，或愛的不同表現。Storge{是指「自然的愛」（就如母親與孩子之間的）；philia是友愛，指友儕間的愛，或指愛某物；ero{s是情愛，是指慾望所驅使的，特別是與性愛有關（但不同時代對這詞又有不同的用法，有時可以上到頗高層次）；agape{，聖愛，在希臘文不是個常見的詞語，它多見於七十士譯本和新約，是用來描寫神藉耶穌基督〔Christ, Jesus{\LinkToBook:TopicID=277,Name=Christ, Jesus}*；參恩典（Grace{\LinkToBook:TopicID=519,Name=Grace}）*〕所顯示出來的捨己之愛（參神的愛，Love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744,Name=Love of God 神的愛}*）。它成了基督徒生活的推動力和模式。這四種愛都描述出人對可愛的人在感情和意志上的情況，加上思想的取向，和某種行為的表現，可以是主動的，也可以是一種回應。
聖愛與情愛
聖愛與其他三種愛都不一樣。其他三種愛是屬於自然的，甚至對墮落（Fall{\LinkToBook:TopicID=446,Name=Fall}）*之人而言都是如此，但聖愛卻是屬神的。從一角度而言，四種愛都是神所賜的，但罪（Sin{\LinkToBook:TopicID=1083,Name=Sin}）*把前三種扭曲了，甚至連聖愛也玷污，直到基督的聖靈來把它重建，使人重生（Regener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00,Name=Regeneration}）*，慢慢地再建立他裡面的神的形像（Image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09,Name=Image of God}）*。（情愛在希羅世界完全變得與情慾不分，以致新約完全沒有用過這詞。）再者，友愛一詞可用在人與物的關係上，但聖愛在聖經上則只能用在人與人（包括人與神）的關係上。
虞格仁（Nygren{\LinkToBook:TopicID=860,Name=Nygren, Anders}*，《基督教歷代愛觀的研究》）認為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*及其他人混亂了聖愛與情愛，特別是在人對神的愛上，結果就弄出一個二者相混的caritas（「慈愛」、「慈善」、「慈悲」）來；它賴以為基的是吸引力和欲望，多於是神在人心中引發出來的無私的愛。雖然虞格仁的警告有一定的作用，但他對奧古斯丁的批評似乎有欠公允。
有些詩篇的確是用身體和心靈被吸引的語言，來描寫人被神吸引的情況；但我們若以此來作人對神之愛的基礎（奧古斯丁有時確是如此），其實是頗危險的。更危險的是，中世紀某些神祕主義（My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23,Name=Mysticism}）*者過分利用身體及性慾的意象，來描寫信徒與基督的關係（多是本於過度依靠一種對雅歌的錯誤解釋而來）。
聖愛是在人心裡的愛，能反映出神之恩典，控制其他「愛」，以及導引一切基督徒與人之關係；事實上只有在聖愛居主導地位時，人間一切其他的愛才能得到醫治，能真正地運作，和恰如其分地為人享受。我們可以從以弗所書五21～六9 和歌羅西書三12～四1，看到保羅怎樣以此為主導原則，統管基督徒生命中所有其他關係。這種愛不僅是家庭與工作間的主導原則，更重要的是在教會信徒之間的關係上（約壹四7～五3），以及那些落在缺乏愛，甚至是被此為仇的人際關係上（路十25～37，六27～36）。
獨特不凡的愛
Agape{，聖愛，與異教所了解的，在這墮落世界的愛完全不一樣。人間的愛以自我為中心，為了自己的好處、自己的滿足，和自我的保護，這種愛常是擺佈性的；但聖愛卻是完全不自私的，它既非出自自覺需要去愛一個可愛的人，也不是因所愛之人某個具吸引力的條件而去愛；它不怕使自己變得脆弱，不怕受傷害，也不會用某些心理戰術來得到好處。聖愛只求被愛的人得到最大的好處（參林前十三4～7），它的源頭是神，其模式與動力則是耶穌基督（約壹四7～19）；它看人是有價值的，卻不會利用人為達到自己目的的手段。不管其對象是神或是人，它的核心不僅是感情，也是一種忠誠，以委身為其目標，又以捨己、實際行動和犧牲為其尺度（約十四1、24，十五12～14）。我們就是要藉這種愛，這種人間至真至誠的感情，讓人認出我們是基督的門徒（林前十三；約十三34～35）。
愛與律法
愛與神的律法（Law{\LinkToBook:TopicID=708,Name=Law}）*之間的微妙平衡，是優質神學與基督徒生命的一個重要標記（參律法與福音，Law and Gospel{\LinkToBook:TopicID=710,Name=Law and Gospel}*）。在這裡，我們要防備兩種相反卻是同樣危險的錯誤。律法主義把福音的大能和基督徒的生命，變成了另一套規條，像法利賽人和文士那樣，把愛衰減為一種毫無喜樂（Joy{\LinkToBook:TopicID=664,Name=Joy}）*、墨守成規的生活。無律法主義則既誤解了保羅所說的，我們是向律法死了，又歪曲了奧古斯丁那句常被引用的名言︰「愛（神），然後按你所願的去行。」無律法主義者常對基督徒說，完全忘掉律法吧，什麼誡命都不必管，只需要愛便可以了（參情境倫理，Situation Ethics{\LinkToBook:TopicID=1085,Name=Situation Ethics}*）。這個思想常令人落在放縱的生活，與基督徒的自由（Freedom, Christian{\LinkToBook:TopicID=481,Name=Freedom, Christian}*；亦即是一種脫離了罪，以能事奉神和服事人的自由）是完全沒有關係的。神在耶穌基督內賜給人的福音，是叫人脫離這兩種錯誤。
首先，沒有人能透過守律法來賺取救恩（Salv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39,Name=Salvation}）*，救恩只能從神藉耶穌向我們顯出的愛來接受，是一個白白的恩典（羅三19～28；弗二8～9）。第二，聖靈（Holy Spirit{\LinkToBook:TopicID=580,Name=Holy Spirit}）*居住在基督徒之內，以愛的言詞把神的律法寫在我們的心內（來十16；林後三1～6）。第三，人反叛的心因違反律法而被神定罪，現在卻因神的愛而改變，開始認識律法是善的，是表達神對人的美意，也是促進人與人之間愛之關係的架構，因此他心中喜愛神的律法（羅七7～八8，十三8～10；雅二8～13）。第四，基督徒並不藐視神的律法，乃是尊重它；基督徒受基督的教導，學習認識律法背後的精意，在各種環境尋求落實律法背後的原則，好能真實地愛神愛人（太二十二34～40，二十三23～24）。基督徒生命的基礎（其安全感、動機、能力與模式）不是律法，乃是恩典──神的聖愛「澆灌在我們心裡」（羅五5）。它使人得自由，可以藉著信心的順服來成就祂的旨意（羅五5～8，六14，七6；加五1、13～25）。
另參︰神的愛（Love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744,Name=Love of God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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